附件2：
《关于提高2026年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一、起草背景及依据
为进一步做好我市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，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，根据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皖政〔2023〕94号）和落实市委市政府相关部署的要求，市民政局代市政府起草《关于提高2026年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起草过程
市民政局牵头会同市财政局等相关部门，在对全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现状、资金需求、财政保障能力进行调研摸底的基础上，结合上年度我市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情况及物价变动因素，初步拟定了标准调整方案。随后进行了初步论证和内部测算，形成《关于提高2026年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现按程序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
三、主要内容
从2026年7月1日起，将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分别提高至每人每月1260元和1000元；集中供养特困人员全护理、半护理、全自理照料护理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1085元、651元、87元，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全护理、半护理、全自理照料护理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760元、434元、66元。

